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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新聞

知网凭啥这么横？

维权 8年后，年近九旬的中南
财经政法大学退休教授赵德馨，终
于等来了中国知网的道歉和 70余
万元赔款。从2013年起，赵教授就
侵害其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起诉
中国知网，并全部胜诉。

但道歉远非事件的终点。

一
两年多前，翟天临一句“知网

是什么东西”，让知网这一国内最
大知识数据库上了热搜。但凡写
过论文的人都清楚，知网号称“中
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是在国家
大力支持下建成的“CNKI数字图
书馆”，信息量规模一度高居世界
之首。

下论文、找文献，上知网准没
错。要追踪学术前沿、了解最新学
术动态，知网也少不了，这是它的
行业地位和贡献。但作为一家商

业数据库，知网的生意更是风生水
起。2020年，知网主营业务收入近
11.7亿元，毛利率达53.9%，这个百
分比，高于最赚钱的苹果公司。

只要合理合规，这样的盈利能
力外人无可置喙。但知网的运作
和盈利模式，一直遭到很多质疑。
以赵教授诉知网侵权案为例，知网
将其 100多篇文章收录至数据库，
并通过电脑、手机等端口传播获
利，而作者本人不仅没有稿费，下
载自己的作品还要付费。

这也透露了知网多年来的盈
利套路：一边收录著作权人作品，
一边在未明确获得作者本人授权
的背景下，在网络上传播获利，作
者却得不到任何报酬。

其实，赵教授并非孤例。天眼
查的法律诉讼显示，知网所属公司
共涉及1500多条诉讼，其中因著作
权权属、侵权纠纷和侵害作品信息

网络传播权的纠纷超过1100条。
有人会问，中国著作权法规

定，著作权人享有包括复制发行、
通过信息网络传播等方式使用作
品并获得报酬的权利，知网就这么
明目张胆地知法犯法？

知网说，自己的数据库通常跟
学校或期刊合作，不与作者直接对
接。言外之意是，作者在向期刊投
稿时，就应看到投稿须知中的“稿
件将编入知网数据库”等表述，如
果没看见，那也赖不着知网。

但这种说法没有得到法院支
持。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的过往判
例显示，期刊的投稿须知或有关协
议并不等同于有效授权依据。换
言之，知网以这种协议为由，传播
别人的作品却不给稿酬，实际上是
仗着市场规模和垄断地位搞“店大
欺客”。

说穿了，知网的高利润是因为
“进货”便宜“售价”高，以中间商的
身份赚得盆满钵满。

在“进货”环节，因为知网的行
业垄断地位，一般学术期刊很难承
担不被知网收录的后果（那意味着
自身影响力大减），知网得以用低
廉的价格收录期刊文献。而在“售
货”环节，知网针对的是个人用户，
论文收费标准为 0.5元/页，下载一
篇20页的论文，要付10元，硕博论
文则在 15-25元/本不等。一边是
压低价格一锤子买卖，一边是反复

收费，难怪利润很高。
不光个人，一些高校及机构用

户也在吐槽知网“涨价离谱”。
2016 年，有高校图书馆发表声明
称，2000年以来，知网对该校的报
价每年涨幅都在10%以上，从2010
年起，年均涨幅居然接近19%。

但涨价背后，期刊、论文作者
等知识生产者却很难从知网分一
杯羹。全国两会上，曾有政协委员
批评知网：“技术让知识越来越便
宜，而垄断让价格越来越昂贵。”

二
平心而论，知网能有今天的市

场地位，说明其收录文献的思路、
方向、广度和更新速度受到学术界
认可，知网也由此成为中文学术界
不可或缺的数据库。不过，在获得
市场主导地位后，知网一定程度上

“异化”了。
例如，有学术界人士称，知网

不仅垄断了学术论文资源，更借机
垄断了学术评价资源。在近年高
校与学术机构的量化指标中，知网
论文发表、引用、下载、影响力等数
据成了重要评价标准，这让知网更
加有恃无恐。

按理说，作者稿件被学术期刊
录用出版，期刊杂志社再将文章授
权给知网，在这个过程中，作者、学
术期刊、知网平台都是利益相关
方。但显然，由于缺乏合理的利益

分配机制，作为平台的知网赚了大
头，内容生产者却成了近乎免费的
打工者。

也有人质疑，一些由政府或公
益基金资助的科研项目，凭啥在知
网上成了赚钱工具？学术知识的
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该如何平衡？

类似的争议不光存在于中
国。比如2018年，欧洲研究委员会
联合 10余个欧洲国家的主要研究
机构发起“S计划”，呼吁由政府或
公益基金资助的科研项目，其研究
成果可以由纳税人免费获取。

去年两会，全国政协委员、上
海市教委副主任倪闽景提交了一
份议案，建议把知网一般的论文浏
览和下载功能纳入国家购买服务，
在国内供用户免费使用，论文查
重、论文引用检索、大数据服务等
可继续收费。倪委员还建议，知网
应对青少年学生群体开设绿色通
道，让学生免费获取专业文献，这
对促进教育公平、激发学生创造力
有重要意义。

说到底，学术研究是公共性知
识生产，知识平台当以社会效益为
先，最终目标是降低知识获取成
本、丰富知识获取渠道，而不是利
用市场主导或垄断地位获利。

就这个意义来说，知网只停留
于个案的道歉，显然不够，如果以
往的运作模式不改革，用户就侵权
发起的诉讼恐怕不会停歇。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每一位
家长的期盼，但这个“虎爸”的教育
方式却有点激进，无奈之下，孩子
母亲只能向法院“求援”。近日，建
邺法院处理了这起因家庭教育方
式失当引发的纠纷。

案情回顾：母亲向法院申请人
身安全保护令

毛先生系博士毕业，与郑女士
婚后育有两子女小明、小佳（均为
化名），儿子小明 7岁，读小学一年
级；女儿小佳5岁，读幼儿园。

郑女士称，丈夫毛某经常向两
子女小明、小佳（化名）教授中学、
大学的知识，让两孩子学习文言文
和高等数学，并要求两子女学习至
深夜，其在教育子女学习的过程中
经常使用侮辱性字眼进行谩骂，有

时甚至出现殴打行为。
在公安民警、妇联工作人员、

学校老师介入协调的过程中，毛某
一直未能认识到其教育方式失当
的问题，反而认为其管教孩子仅为

“家务事”，拒绝接受相关人员的协
调，对两个孩子的身心造成了严重
影响。因子女的教育问题，亦严重
影响了夫妻感情。

郑女士遂向法院申请：禁止被
申请人毛某打骂申请人及申请人
的子女小明、小佳；禁止被申请人
毛某限制申请人及申请人的子女
人身自由。

法院裁定：禁止实施家庭暴力

法院经审查认为，未成年人的
监护人有对未成年人进行合理教
育的职责，但应根据未成年人的年

龄和智力发展状况，在尊重未成年
人的心理状况和情感需求的基础
上，选择合适的教育方式。本案
中，根据申请人郑某提供的《接处
警情况说明》、病历资料、照片、视
频等证据，以及案件承办人向小明
的班主任老师了解的相关情况，可
以证明被申请人 毛某在对两子女
进行教育的过程中，经常性使用侮
辱性字眼进行谩骂，有时甚至出现
殴打行为，教育方式失当，有对未
成年人进行精神侵害的家庭暴力
行为。在法院工作人员向被申请
人毛某告知郑某已申请人身安全
保护令并向其释明法律后果的情
形下，仍拒绝参加听证谈话。故郑
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符合法定
条件。

建邺法院作出裁定：禁止被申
请人毛某对郑某、小明、小佳及其

相关近亲属实施家庭暴力。

法官说法：精神侵害也是家庭
暴力

孩子是家庭的未来。如何教
育孩子，让孩子茁壮成长，是每一
个家长都十分关心的问题。本案
就是一起家庭教育方式失当引发
的纠纷，法院用“硬约束”和“软关
怀”结合的方式，妥善处理纠纷、化
解各方矛盾，维护了家庭关系的和
谐。

人民法院旗帜鲜明反对精神
侵害型家庭暴力，引导被申请人选
取正确的教育方式。本案中，被申
请人虽并未对孩子肉体上造成严
重的损伤，但存在长期辱骂、贬低
孩子进行精神侵害的行为，也属于
家庭暴力。而且这种落后的粗放

式教育方法，严重影响孩子心智的
健康发育。被申请人生怕孩子输
在起跑线上，用自己认为正确的方
式向孩子教授大量知识，但这一做
法没有尊重未成年人身心发展规
律，起到了拔苗助长的负面效果。
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应当全面关注
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智力发展
状况，用正确的思想、方法和行为
教育未成年人。

在签发本案人身安全保护令
时，法院驳回了申请人要求禁止被
申请人接触子女的申请，同时将保
护令的有效期限定为三个月，给被
申请人能够自我反省和改正的机
会。保护令有效期之后，承办法官
向申请人回访，得知被申请人未再
出现打骂孩子的情况，申请人也不
再对人身安全保护令续期，案涉矛
盾得到妥善化解。

博士“虎爸”逼小学儿女学高数，妈妈申请人身保护令


